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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晶全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由个人所变更为普通
合伙所，原个人所的债权由新设立的合伙所承担。特此
公告

浙江晶全律师事务所
2017年6月23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兹有浙江省海警第二支队于2017年2月16日在宁波甬江港内查
获一艘船名号涂刷为新航鹏03号的油船，该船油舱内存有柴油若干。
船上无法提供有效的船舶证书且无法联系船舶所有人，该船涉嫌无合
法齐全手续买卖成品油，目前被浙江省海警第二支队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市北仑区小
港街道外塘路402号浙江海警二支队认领该船并接受调查、主张权
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支队将依据《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
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予以没收。联系电话
0574-27689251。

浙江省海警第二支队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浙江省海警第二支队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许在东经 125°
17′,北纬31°57′海域查获一艘无船名船号油船，该船油舱内存有柴
油若干。船上无法提供船舶证书且无法联系船舶所有人。该船涉嫌
无合法齐全手续买卖成品油，目前被浙江省海警第二支队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市北仑区小
港街道外塘路402号浙江海警二支队认领该船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
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支队将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
将 上 述 在 押 物 品 作 无 主 财 物 认 定 ，予 以 没 收 。 联 系 电 话
0574-27689251。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无主财物公告
磐安县诺滋工艺品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吉德、胡

开玲、胡翰清、陈家均、王军、齐泽瑞、赵和川诉你单位要求
支付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等劳动争议一案（磐
劳人仲案字[2017]第三者15、16、17、18、19、20、21号）。因
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7年8
月11日下午2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磐安县海螺
街 14 号五楼，电话 0571-84665149）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磐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吴中区城区山尔堂茶叶商行：本委已受理刘梅诉你
单位关于补发工资争议案。因直接和邮寄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位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 09 时 30 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舟山市
新 城 海 天 大 道 681 号 行 政 中 心 1 号 楼 226 室 ，电 话 ：
2281540）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15 日
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6月23日

仲裁公告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71期 投注总额：5823240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29注

371注

1136注

10906注

14784注

104144注

奖金

494314元/注

4870元/注

76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21日

06 08 10 19 23 26 29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165期 投注总额：750072元

01 03 06 10 13

奖池累计232.09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6月2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37
5062

奖金

0元
1919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165期

浙江销售2541782元，返奖额2979528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2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3923557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008元

浙江中奖注数

2863

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3 3 3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61

1135

21212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997.8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21日

第2017071期 投注总额：66109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6 7 6 0 1 3 马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23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7）浙0108民初377号
吴云飞：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3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21号

汪乐天：本院对原告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32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号
沈国坚：本院受理原告余新主诉被告沈国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204号

唐子浩：本院受理原告冯国锋与被告唐子浩、
徐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初 2204 号民事判决书及
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800号

高飞：本院受理原告李军诉被告高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28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384-2号

杨舒婷：本院受理原告申屠立华诉被告杨舒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122民初3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杨舒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原告申屠立华借款25万元，并支付利息9000元（其中

20万元借款自2016年11月2日起至2017年1月2日
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为 8000 元，后续利息从
2017年1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5万元借款自2016年12月4日起至2017年1月4
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为1000元，后续利息从
2017年1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二、被告杨舒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

付原告申屠立华律师代理费7000元。三、被告杨舒
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申屠立华公
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5290 元，财产保全费 1870 元，合计
7160元，由被告杨舒婷负担。原告申屠立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被告杨舒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798号

方国朝、钱桂梅：本院受理原告淳安
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方国朝、钱
桂梅、章兆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27 民初 7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方国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返还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司代偿
款 305154 元，支付利息 8946 元（暂算至
2017年2月21日），并支付自2017年2月
22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付款
30515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7%计算的利
息；二、被告方国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淳安县农信担保有限公
司所花律师代理费16670元；三、被告钱
桂梅、章兆基对上述第一、第二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7532元，由被告方国朝负担，被
告钱桂梅、章兆基承担连带责任。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146号

童圣田：本院受理原告周建平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127 民初 11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与郑世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佩斯顿锁业有
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
权利权益）转让给郑世龙，截止处置基准日
2017 年 2 月 28 日，我公司对浙江佩斯顿锁业
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 1973.53 万元，该债权由
保证人温州市苏佳装饰五金有限公司、苏志
勇、苏志坚提供保证。由苏志勇名下位于上
海市徐汇区龙瑞路 128 弄 29 号中海瀛台 13 幢
102 室房产提供抵押。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

竞价方式转让给郑世龙，现以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郑世龙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
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
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郑世龙
2017年 6月23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郑世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市

佰斯特鞋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公司查询网站：http://
www.cinda.com.cn/xdjt/qykhpd/blzcjy/list.shtml）。截至 2017 年 5
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5328.10万元，其中本金3938.13万元，利
息504.49万元,孳息885.48万元。债务人温州市佰斯特鞋业有限
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新桥前花工业园金达路45号，保证人：温州
市舒美皮鞋厂、温州市潮流实业有限公司、林权弟，林丽丹，抵押
物：1、温州市佰斯特鞋业有限公司所属位于温州市瓯海区新桥前
花工业区金达路45号的厂房和土地。处置方式为 公开处置。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瓯斌
联系电话：0571-85774663
电子邮件：wangoubin@cinda.com.cn;yangch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

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温州市佰斯特鞋业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越王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浙江高盛伟邦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强盛轻纺有限公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鸿宇皮革有限公司、杭州恒柏服饰有限公司、浙江高盛伟邦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强盛轻纺有限公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

债权本金余额

35,000,000.00

39,399,985.9

利息

18,803,197.21

14,112,512.07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03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佳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佳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
兴市佳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佳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
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市佳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绍兴市佳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23日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市佳腾投资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绍兴市佳腾投资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小姐，电话0575-84061390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
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

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
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
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7年6月23日

某女婴，2016年2月6日出生，2016
年3月1日凌晨5点30分，发现被遗弃
在建德市新安江街道广兴北路。该弃
儿随身附出生日期纸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拥有的
浙江道奇实业有限公司等35户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
金额为人民币 130,885.29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21,
714.46万元，利息及孳息为人民币9,170.83万元（利息暂计至各
分户债权计息基准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法院
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

资者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
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3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投标日为2017年6月

28日10点00分，现场开标，地点在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23号
浙江长城资产大楼。投资单位须在竞价前一个工作日向指定

账户缴纳竞价保证金，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支付方
式见下：

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账号：19-048101040028086
开户行：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营业中心
意向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向公告联系人索取竞价规则等

文件，并按照竞价规则及相关文件要求履行竞买手续。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

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82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6月2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浙江道奇实业有限公司等35户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